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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档案馆藏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档案选粹

【编者按】从19世纪末期开始，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显露出其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并付诸实施，
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苦难。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付出超过3500万伤亡人数的巨大牺牲，
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图谋，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洗刷了自1840年起中国抗
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今天，在迎来抗战
胜利75周年之际，我们从江苏省档案馆藏审判日本侵华战犯档案中撷取部分内容，展现日本侵略者
的罪行铁证，以激励我们以史为鉴，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此类档案主要包括战争罪犯处理办法、战争罪犯审判
办法等规范性文件，以及军政部战犯拘留所编制表以及陆军
总部、各战区长官部、各方面军司令部战犯拘留所编制表等审
判机构设置、法官与检察官人选安排和俸禄待遇等文件。

1944年8月24日开始，司法行政部陆续发布关于敌人
罪行调查的通知，规定调查由省市地区政府主持，各战区
司令部、各级党部、各级法院协助办理；个人或组织著录调
查罪行应该尽量详细，包括罪行人所属长官的姓名、职务，
信息缺失时应该设法查明，不得漏填；对重要罪行，必须设
立专案予以调查，证人填表，送交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核
办；证据包括人证与物证两种，其中人证包括本国人与外
国人，填写具结、详叙罪行事实，并签名盖章；物证包括罪行
人遗留物件、敌国屠杀计划文件、罪行照片、其他证据等等。

1945年3月到8月期间，司法行政部要求各地机关
“迅速呈送”“加紧调查”“火速搜集”敌人罪行资料。同
时，司法行政部也不断就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整改
意见，9月发布《敌人罪行调查办法（本院修正本）》，主要
内容包括四点：第一，两级调查并行：除了人民的申诉报 告之外，各级检察机关也直接进行调查；第二，如需外侨

作证，由外交部搜集资料；第三，香港及南洋华侨遭受的
敌人暴行，由中央调查统计局、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第
四，再次强调了罪行人及其长官的姓名、职务必须填写。

刘漱石编写的《特种刑事法规集解》中，对《战争罪
犯审判条例》进行了详细解释，定义了何为“战争罪犯”。
另外，关于拉伕是否构成“强迫非军人从事敌人有关军
事行动之工作”，司法界出现了广义派和狭义派两类。狭
义派认为犯罪要件必须包括人员在前线直接参与作战，
后方修车补路不能算作为敌作战，而广义派则认为无论
在前方还是后方，劳工都直接或间接从事了有益于敌方
的军事行动。审判的司法问题还有战争犯罪的追溯期、
量刑标准等等，《集解》都做了详细的解释。

《特种刑事法规集解》由江苏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印
行，1947年9月再版。刘漱石认为，当时一方面是经济的
无政府状态阻滞了文化的进步，一方面是社会的动乱不
宁，堕颓了知识分子的意志，审判战犯、清算战争损失，
有助于中国重振社会风气，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面貌。

1946年2月，《司法行政部关于遴选军法审判官及军
法检察官致江苏高等法院的训令》明确了司法审判主权，

“关于战犯之办理除国际战犯应由同盟国特设审判官外，
概由我国军事机关组织军事法庭，依法审判”。法官被委派
为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法官之后，原职由继任人员暂代。例
如，王家楣担任军事法庭厅长、主任检察官之后，原职位由
沈敏树、宋玉风继任，根据司法行政部、江
苏高等法院就调任审判战犯军事法官薪俸
事的一组公文记录，“核定沈敏树八级俸四
三〇元，宋玉风五级俸三二〇元”。

1946年3月20日，军事法庭战犯拘留
所在上海成立，同时国民政府继续开展搜
集战犯罪证的工作，“日本侵华十五年，荼
毒罪孽不可胜计，凡破坏和平执行战争之
祸首元凶，在中国战区悖逆公约、违反人道
之战犯，自应依法严惩，以申正义”，司法行
政部援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罪证纲
要》与《日本战犯罪证调查小组搜集战罪证
标准》相关内容，修订了之前搜集罪证的工
作文件。

根据《调查纲要》与《罪证标准》两份重
要档案，对法西斯战犯的量刑主要从破坏

和平罪、违反战争法规及习惯罪以及违反人道罪三个方面
展开。《调查纲要》认定的日本战争责任包括卢沟桥战争、八
一三上海战争、南京战争、1943年11月上海暨其他城市之
事件。由于日本属于轴心国阵营，在搜集罪证时，不能忽
视有关德日在侵略他国方面的合作。1947年12月8日，
司法行政部为解释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所称之外国军人
或非军人是否包括第三国军民在内，向江苏高等法院发
出训令，“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所称之外国军人或非军人，
凡与我国作战或有敌对行为之国家之军民均包括在内，相
应函达查照”。

此类档案为各地填报的敌人罪行调查表及地政
府的呈文，揭露了日军在江苏省犯下的种种暴行。

1944 年 10 月，司法行政部向江苏省高院转发了
《抗战期内司法人员殉难表》，要求依式填报。《殉难
表》显示殉难人员一共76人，详细记载了日军对中国
司法机关的破坏，殉职司法人员多在法院履职时身
亡，包括在法院被敌人枪杀、被炸毙命，在监狱看守
期间被炸身亡，被捕后拒降被杀等等。

仪征县政府呈送了关于朱维城、龚意凤等五名箍
桶匠被日军集体屠杀的报告。仪征沦陷之后，日军军
官高杉清集中当地居民训话，被害人受心理因素影响，

“面色发白、身体发抖”，罪行人据此认为被害人为游击
队分子，将其一众拘捕解送扬州宪兵队，用刀杀死，朱
维城等人的遗体由当地保长程伯英寻觅运回。

宜兴地方呈送了蒋如镜和杨增祥的调查表。蒋

如镜为国民党宜兴县党部
书记员。日军占领宜兴之
后，强奸妇女、抢劫食物，焚
毁蒋如镜停泊在河埠的戽
水机器与机船泄愤，造成个
人巨额财产损失。杨增祥
目睹敌人在黄舍村手持喷
火器向居民居住区纵火，大
火连烧两天，“红光冲天、焦
臭刺鼻、惨不忍睹”，公社仓
房被毁，机器被劫一空。

松江县地方法院呈送
了松江宪兵队队长川田幸
男的罪行资料。1937年，川
田幸男向松江县民勒索非
法捐款，将沈雨生等 7 名中

国农民以乱枪杀死，其中 6 名男性、1 名女性。1945
年3月10日，川田幸男将县民吴友根之妻处死，只因

“日寇收购军米，该氏不愿应付”。1945 年 4 月 1 日，
川田幸男在河边偶遇王金氏，随即向王金氏勒索钱
财，该氏情急之下落水身死。

此外，在镇江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清
册的记录中，一共有 8 名受害人，其中 6 人被残害或
伤害，另外2人被无故拘禁。

在调查表填送过程中，要达到符合要求的标准
十分不易。如仪征县政府在呈文中声明，填写敌人
姓名与长官姓名十分困难，主要原因有：中日双方言
语不通；敌军残暴，人民不敢询问；日军调动频繁，人
民行动受限，因此所属部队不易查访；敌人溃退之
后，奸匪阻挠填表等等。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推进大陆政策，进
一步蚕食中国的同时，在沦陷区大肆抓捕
爱国主义者，无论是军人或是平民，都难逃
厄运。日本战犯的认定与提讯档案，主要
包括军官狄维城死难事件战犯处理档案与
潘云钦检举日本战犯森岛、上子无故枪杀
农民公文档案。

据该份档案，狄维城为中央黄埔军校
政治科第五期毕业生，后升至陆军中校，生
前最后职务为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苏南
总站副站长，奉命委派到沦陷地区工作。
1945 年 3 月 24 日，敌方特工马力行、王奇、
周恺（女）等向日方报告狄维城行踪，敌驻
溧宪兵队军曹富田德、通译共田及宪兵数
十人至狄住所，将其逮捕拘留，狄维城于黑
狱中备受酷刑，但誓死不屈，骂不绝口，触
怒暴敌，于 6 月 4 日夜间，被敌人摔死并分
尸，埋于敌营对河三尖渚荒地。

1945 年 11 月 10 日，溧阳县执行委员会
书记长史燮臣在提讯公文中谈及此事，仍
不免痛心疾首，“该故员参加抗战，深入陷
区，艰苦奋斗，坚贞不屈，死难惨烈，系情殊
可褒慰，除由本会等开追悼大会，以慰忠魂
而树立正气外，理合据情报请仰祈”。后该
案“特工马力行、王奇已拘案，听候法办”，
溧阳县“外并乞将敌军曹富田德，通译共田
列入战争罪犯”。

本件档案显示，潘云钦为奉贤县南桥
区南大镇第六保第一甲第二户居民，做火
柴生意。1937 年，日军入侵淞沪一带，各处
烧杀掠夺，蹂躏同胞。1942 年 5 月 6 日，闵
行宪兵队队长森岛无故拘捕潘云钦，声称
潘云钦私自联系游击队，以恶刑敲打、逼迫
潘云钦带头捉捕游击队，但潘云钦心怀爱
国之心，抵死不从，后幸得闵行商家具保释
放。1944 年 9 月 8 日，潘云钦被汉奸王阿三
敲诈，王阿三向宪兵队长上子诬告潘氏为
地下党，潘云钦再次被拘捕拷打，上子命其
带队捉拿救国军，王阿三借此向潘云钦一
家老小诈取钱财，其后潘云钦幸得商家具
保释放。潘云钦的遭遇尚属其次，森岛、上
子曾于 1942 年 4 月 25 日，率领其部下大肆
搜捕救国军，将田中耕作之农民潘寿康、董

生法无故拘捕，进而枪杀。据此，奉贤县政
府请求江苏省高等法院将二人列入战争罪
犯名单。

这一部分档案包括日本重要战犯的名
单、对部分日本主要战犯如土肥原贤二等30
人的起诉书。起诉书强调，依照国际公法，中
国人民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符合国际公理，有
助于世界和平新秩序的重建，并在第二节分
述“一般之计划或阴谋罪”“一般计划与阴谋
之理论”“构成一般计划或阴谋之中心力量”，
还列举了各主要战犯的个别罪行。

日本侵华蓄谋已久，从日俄战争开始已
有侵略中国的意图，到“二十一条”提出之时，
侵略计划书已经详备。田中组阁后，日本政
坛把中国比作日本的“大好商场”。《起诉书》
提及在《田中奏折》中，日本意图称霸亚洲，野
心昭昭，“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东三省与蒙
古，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若果征服中
国，则其他亚洲各国及南洋各地皆将畏我而
向我降服矣”。日本军部是策划侵华阴谋的
中心力量，无论是陆军派还是海军派，他们以
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毒害人民，对内宣传
日本民族优越性，对人民实施精神动员。《起
诉书》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及亚洲其他各
国均极端轻侮，对于英美苏等国家则极端仇
视，以为日本乃天生东亚之主人，欧美任何国
家凡妨碍其特殊之地位者，必当予以消灭。
所谓‘八紘一宇’‘日本精神’‘日本主义’‘皇
道精神’‘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对
外则勾结德意法西斯国家，企图以轴心国家
的力量，征服中英美苏等国家，使日本称霸东
亚，以致造成空前的战争惨剧。

2015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

和反动的大决战。面对侵略者，中华儿女不屈
不挠、浴血奋战，彻底打败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
者，捍卫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发展的文明成
果，捍卫了人类和平事业，铸就了战争史上的奇
观、中华民族的壮举。”在那一段战火纷飞的艰
难岁月里，中华儿女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把自
己的热血和青春，奉献给抵御外侮、重建和平的
伟大事业，以坚强的意志、崇高的信仰与敌人殊
死搏斗，在一次次的浴血奋战中谱写了可歌可
泣的爱国诗篇，他们是历史长河中永远熠耀的
群星，他们是中华民族永不弯曲的脊梁。

一、审判准备档案

二、敌人罪行调查档案

三、战犯认定与提讯档案

四、日本重要战犯名单及起诉书

《敌人罪行调查办法》

《敌人罪行调查表》 《战争罪犯处理系统表》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编制表》 《战争罪犯审判条例
（载于1947年 9月《特种
刑事法规集解》）

刘漱石《特种刑事法
规集解》

《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及所在省区高等法院一览表》

《司法行政部就石美瑜、王家楣俸津致江
苏高等法院的指令（1947年12月2日）》

《司法行政部垫
付调任审判战犯军事
法庭俸薪清单》

《抗战期内殉难司法人员一览表》

《朱维城敌人罪行调查表》 《朱维城被害案乙种结文》

《蒋如镜敌人罪行调查表》《蒋如镜甲种结文》

《杨增祥乙种结文》

《王金氏敌人罪行调查表》 《仪征县政府就呈送仪征县属第五区一部分敌人罪
行调查表事致江苏高等法院的呈（1946年4月25日）》

《国民党溧阳县执行委员会致江苏省执
行委员会呈（1945年9月26日至1945年12
月5日）》

《为据情转报故员狄维城死难惨烈情形
赐予褒扬抚恤并将敌军通译共田列入战争
罪犯》

《奉贤县政府致江苏省高等法院关于潘云钦证词的公文（1946年4与13日）》

《日本重要战犯名单》与《对于土肥原贤
二等三十名日本主要战犯起诉书》


